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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枫业绩 | “翼菲”冲天，“枫”耀新章——国枫助力翼菲科技首次公开

发行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上市 

Grandway Performance | "Yifei" soars to the sky, "Feng" shines a new chapter - 

Grandway supports Yifei Technology'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and successful 

listing on the main board of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2026 年 5 月 18 日，浙江翼菲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翼菲科技”，

股票代码：06871.HK）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北京国枫律师事务

所作为发行人境内专项法律顾问，全程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助力翼菲科技顺利登

陆国际资本市场。 

 

翼菲科技本次全球发售 2,460 万股 H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30.5 港元。公司

公开发售部分获得近 1.49 万倍超额认购，市场反响热烈，荣膺港股史上“超购

王”。 

自翼菲科技启动资本市场进程以来，国枫全程深度参与、持续保驾护航。作

为本次项目的发行人境内律师，国枫为翼菲科技多轮融资、境内外合规梳理、港

股发行上市备案及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等关键环节，提供了全面、严谨、高效的

专业法律服务，保障项目依法合规、有序推进。本项目签字律师为合伙人李洁、

律师陈楹、律师郝智文；项目组成员包括授薪合伙人王思晔、律师钟茹雪。国枫

执行合伙人马哲、合伙人曹一然及国枫业务管理部、项目内核团队亦给予了本项

目悉心指导与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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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枫衷心感谢翼菲科技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亦感谢本次上市项目各中介

机构的通力协作。 

再次热烈祝贺翼菲科技成功登陆香港联交所主板！祝翼菲科技“翼菲”冲天，

“枫”耀新章！ 

 

 

（来源：国枫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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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枫业绩 | 国枫助力立新能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 

Grandway Performance | Grandway assisted Lixin New Energy in securing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approval for its private placement of shares 

近日，由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立新

能源，股票代码：001258）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以下称“本次发行项目”）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审核。 

 

 

 

本次发行项目拟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为 18.29 亿元，主要用于立新能

源三塘湖 20 万千瓦/80 万千瓦时储能规模+80 万千瓦风电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国枫为立新能源本次发行项目提供了专业优质的法律服务。为立新能源本次

发行项目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包括合伙人刘斯亮、合伙人薛玉婷、授薪合伙人程

明明及律师张晓武。 

 

感谢立新能源对国枫的信任与支持，感谢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责任公司、审计机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支持与协作，祝

贺立新能源本次发行项目顺利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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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枫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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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枫荣誉 | 国枫荣列 2026 ALB China 知识产权业务排名 

Grandway Performance | Grandway  Listed in 2026 ALB Chin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ankings 

2026 年 5 月 20 日，国际知名法律媒体《亚洲法律杂志（Asian Legal Business，

以下简称“ALB”）》公布了 2026 ALB China 知识产权业务排名（2026 ALB 

Chin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ankings）, 国枫律师事务所凭借卓越的业务能力和出

色的行业口碑，荣列该榜单。 

 

国枫律师事务所（简称“国枫”）创立于 1994年。经过 30余年的稳健发展，

现已成为中国领先的具有高度专业化的大型律师事务所。 

 

国枫律师在知识产权领域具有显著的专业优势，具有处理诸多重大疑难诉讼

案件的经验，也为客户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知识产权战略布署，切实维护了客户

的合法权益。同时，知识产权团队还受邀为多家上市公司、世界/中国 500 强企业

的经营管理人员做专题培训，帮助客户规避风险，为其保驾护航。另外，作为资

本市场法律服务领域的领先律所，国枫知识产权团队与资本市场团队密切配合，

为企业融资上市、投资并购等提供知产相关的保障，助力企业发展。 

 

 

此次蝉联该榜单，彰显了国枫在知识产权领域杰出的专业实力和客户、同行

的一致认可度。“专业诠释价值，卓越铸就未来”，国枫律师将继续秉持“精益

求精，客户至上，包容信任，合作共赢”的价值观，为客户提供高效、专业、优

质的法律服务。 

                                       （来源：国枫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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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枫荣誉 | 国枫合伙人徐晨律师荣列“2026 GCP 中国法律菁英 40 强” 

Grandway Performance | Xu Chen, Partner of Grandway , Named in "2026 GCP 

Top 40 Legal Elites in China" 

2026 年 5 月 20 日，国际法律行业调研与分析机构 GCProfiles 公布了“2026 

GCP 中国法律菁英 40 强”榜单，国枫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晨律师凭借卓越的市场

表现和优秀的客户口碑脱颖而出，荣登该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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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枫公众号） 

  



- 8 -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Provis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d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riminal 

Trial in Absentia Procedure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已于 2025 年 12 月 4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960 次会议、2025 年 12 月 19

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6 年

5 月 22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6 年 5 月 21 日  

法释〔2026〕11 号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2025 年 12 月 4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960 次会议、2025 年 12 月

19 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通过，自 2026 年 5 月 22

日起施行） 

  为依法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规定，现就办理相关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包括刑

法分则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其他章节中规定依照第八章的规定定罪

处罚的犯罪案件。 

  第二条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

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包括刑法分则第一章规定的危害国家

安全犯罪案件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其他犯罪案件。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

核准的严重“恐怖活动犯罪案件”，包括刑法分则第二章规定的相关恐怖活动犯罪案

件，以及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人员实施的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案件。 

  第三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数罪，其中部分犯罪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

法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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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对该部分犯罪案件适用缺席审判程序。 

  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

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对该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缺席审判程序。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后，应当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

权委托辩护人，并告知其近亲属有权代为委托辩护人。 

  第五条  对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拟适用缺席审判程序的案

件，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属于可以适用缺席审判程序的案件范围； 

  （二）是否属于本院管辖； 

  （三）是否写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在境外、健康状况、明确

的境外居住地、联系方式、通缉、发布红色通报等情况，并附证据材料； 

  （四）是否写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无近亲属以及已掌握的所有近亲属的姓名、

身份、住址、联系方式等情况； 

  （五）是否写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有关犯罪的主要事实，并附证据材料； 

  （六）是否列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种类、数量、价值、所在地等，并附

证据材料； 

  （七）是否附有查封、扣押、冻结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清单和相关法律手

续； 

  （八）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案件，是否附有相关法律手续； 

  （九）相关材料需附翻译件的，是否一并移送。 

  第六条  对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公诉的案

件，人民法院审查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符合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条件，属于本院管辖，且材料齐全的，应当受理； 

  （二）不属于可以适用缺席审判程序的案件范围、不属于本院管辖或者不符合缺

席审判程序其他适用条件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 

  （三）材料不全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三十日以内补送；三十日以内未补送，

不能作出合理说明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 

  第七条  对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公诉的案

件，人民法院立案后，应当将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传票应当载明被告人到

案期限以及不按要求到案的法律后果等事项；应当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近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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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其有权代为委托辩护人、有权申请参加诉讼，并通知其敦促被告人归案。 

  第八条  对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公诉的案

件，向被告人送达相关诉讼文书，应当通过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或者外交途径提出的

司法协助方式，或者被告人所在地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进行。 

  “被告人所在地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是指被告人所在地的法律、判例、惯例、

司法实践等所规定、承认、认可、接受的各种送达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形和方

式： 

  （一）对中国籍被告人，可以委托我国驻被告人所在国的使领馆代为送达； 

  （二）被告人系外国单位及其负责人的，可以通过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

立的代表机构、分支机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业务代办人送达； 

  （三）邮寄送达；自邮寄之日起满三个月，送达回证未退回，但根据各种情况足

以认定已经送达的，视为送达； 

  （四）采用传真、电子邮件、通讯软件等能够确认被告人收悉的方式送达； 

  （五）向其最后居住地送达可以视为送达的，可以向被告人最后居住地送达； 

  （六）已经查明被告人住所地或者居住地，但穷尽办法不能送达的，可以公告送

达； 

  （七）被告人所在地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 

  第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提

起公诉的案件，被告人有权委托或者由其近亲属代为委托一至二名辩护人。委托律师

担任辩护人的，应当委托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职业资格并依法取得执业证书的律

师；从境外寄交、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符合相关规定。 

  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

为被告人提供辩护。 

  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辩护的，人民法院应当查明原因。

理由正当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应当在五日以内另行委托辩护

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未另行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以内通知法律援助

机构另行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再次拒绝的，不予准许。 

  第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提

起公诉的案件，被告人的近亲属申请参加诉讼的，应当在收到起诉书副本后、第一审

开庭前提交与被告人关系的证明材料。对被告人的近亲属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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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审查决定。 

  被告人的近亲属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有多名近亲属申请参加的，应当

推选一至二人参加诉讼，并可以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至二人参加诉讼。 

  第十一条  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在境外的，除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的以外，人民法院

确定开庭日期后，至迟在开庭三十日以前发布开庭公告。 

  人民法院应当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参

加诉讼的被告人的近亲属及其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通知书至迟在

开庭审理三日以前送达；受送达人在境外的，至迟在开庭审理三十日以前送达。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提起公诉的案件，被告人的近亲属参加诉讼的，可以发表意见，出示证据，申请法庭

通知证人、鉴定人等出庭，进行辩论，提出上诉。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

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开始后，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再由辩护人对起诉

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发表意见。经审判长许可，被告人的近亲属及其诉讼代理人

可以发表意见； 

  （二）公诉人、辩护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的近亲属询问了解情况； 

  （三）法庭依次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量刑情节、涉案财物事实进行调查。

调查时，先由公诉人举证，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再由辩护人举证，公诉人发表质证

意见。经审判长许可，被告人的近亲属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出示证据，申请法庭通知

证人、鉴定人等出庭； 

  （四）法庭辩论阶段，先由公诉人发言，再由辩护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及其诉讼

代理人发言，并进行辩论； 

  （五）辩护人可以发表最后辩护意见。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经缺席审理，作出有罪判决的，应当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的证明标准。 

  被告人出境之前作出的供述和辩解，经庭审举证、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

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五条  在缺席审判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到案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审

理。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提起公诉的，人民法院依法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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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后应当重新审理。 

  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的，一般由同一人民法院审理，原审人民法院系经指定管辖取

得管辖权的，应当重新指定管辖。 

  第十六条  适用缺席审判程序作出的判决、裁定生效后，罪犯到案的，人民法院应

当将罪犯交付执行刑罚。交付执行刑罚前，人民法院应当告知罪犯有权对判决、裁定

提出异议。罪犯对判决、裁定有异议的，应当在被告知有权提出异议后十日以内提出。 

  罪犯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的，原审人民法院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并通知人

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提起公诉的，人民法院

应当重新审理。原判决、裁定对罪犯的财产进行处理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返还、赔

偿。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

事责任的，可以不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直接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的规定

提起公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条件的，依法审理作出裁判。 

  缺席审理过程中，人民检察院申请撤回起诉，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诉的，人民检

察院可以另行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被告人死亡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审理，

除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并经缺席审理作出无罪判决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另行提出没

收违法所得申请。 

  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先行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案件，人民法院经审理依法

作出裁定后，人民检察院认为仍有必要启动缺席审判程序的，可以另行依照刑事诉讼

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的规定提起公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条件

的，依法审理作出裁判，并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尚未处置的相关涉案财产一并作出

处理。 

  第十八条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六条规定的“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

是指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导致其不能正常感知、理解、认识、表达而缺乏受审能力，

无法出庭受审。 

  对患有严重疾病被告人拟进行缺席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就被告人是否患有

严重疾病无法出庭作出认定，必要时，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出

具报告，并结合其他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判断，依法作出认定。 

  第十九条  患有严重疾病被告人在缺席审理期间死亡或者逃匿，符合违法所得没收

程序适用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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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条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六条的规定进行缺席审理，被告人恢复受审

能力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处理： 

  （一）在审理过程中恢复受审能力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缺席审判程序，依

照刑事诉讼法第三编的相关规定继续审理； 

  （二）在判决、裁定生效后恢复受审能力，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

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由作出缺席裁判的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被告人死亡的，应当裁定终止审理；但有证据证

明被告人无罪，经缺席审理确认无罪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被告人死亡的，可以缺

席审理。经缺席审理确认无罪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虽然构成犯罪，但原判

量刑畸重的，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所称“无罪”，包括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

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情形，以及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等情形。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26 年 5 月 22 日起施行。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

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 14 -  

 

 

国枫观察 | 《医药健康视点周刊（20260511-20260517）》 

Weekly News Digest of Healthcare Industries (20240511-2026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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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国枫《医药健康视点周刊（20260511-20260517）》全文 

 

往期回顾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国枫《医药健康视点周刊》往期内容： 

 
（来源：国枫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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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枫观察 | Token 出海启示录 

Grandway Insights |Token Overseas Expansion Insights 

 

 

文章围绕中国 AI 企业“Token 出海”服务模式，分析全球市场结构、“来数

加工”特殊服务模式、专业化应用场景及算电协同趋势，探索算力金融产品、跨

境结算等新业态，并重点讨论法律工作者在数据跨境、技术出口、多法域数据监

管等合规问题上的重点关注项。 

作者：施忞旻、王小雅 

2026 年以来，“Token 出海”已经进入了生态系统成熟化发展的新阶段。

OpenRouter 作为全球最大的 LLM 路由聚合平台之一，我们通过查看它的运营数

据来观察中国开发模型的现状。截至 2026 年 4 月，中国开发模型在 OpenRouter

全平台周流量上的 Token 份额已超过 45%，较 2024 年 10 月的 1.2%实现指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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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小米更是通过"无品牌 stealth 发布"（Hunter Alpha 到 MiMo-V2-Pro 以及

Healer Alpha 到 MiMo-V2-Omni）验证了靠性能而非品牌也可获取开发者信任的

策略。OpenRouter 平台存在两极化市场：高价值任务流向昂贵专有模型，大规模

生产负载流向中国低价模型。 

 

 

一、市场结构 

OpenRouter 官方 2025 年 12 月发布的 《State of AI》更深层的数据揭示了市

场结构的真实面貌：该平台 47.22%的 Token 调用量来自北美，28.61%来自亚洲，

21.32%来自欧洲（OpenRouter 在研究中明确说明，由于  IP 定位通常不精确或已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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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其采用账户绑定的账单地址/支付地区作为用户地理代理指标。此方法对使用第三方

账单或企业统付账户的场景存在一定偏差，但仍是隐私保护前提下最稳定的可用指标）。

然而，北美市场的高调用贡献也伴随着高风险暴露：2026 年 1 月美国众议院通过

的《远程访问安全法案》（尚未生效）旨在填补通过云服务绕开硬件管制的法律

漏洞，虽然法案不直接限制美国用户调用中国 API，但如果中国大模型厂商依赖"

海外租用美国受控 GPU"这一路径维持服务，法案生效后将产生供给侧冲击。除此

之外，其他更为直接的潜在风险情景包括：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联邦机构及承包

商使用中国 AI 服务；推动”清洁网络”计划扩展至 AI 领域；向云服务商和 API

聚合平台施压下架中国模型；以及要求美国开发者通过护照等方式进行身份验证， 

Anthropic 已开始要求部分用户通过护照等方式进行身份验证。  

东南亚市场是中国 Token 出海增速比较快的区域，2026 年第一季度中国云厂

商海外 Token 收入持续增长，东南亚贡献了重要增量。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包括：

制造业集群智能化改造需求（越南电子制造、泰国汽车产业）、数字经济快速渗

透（印尼金融科技、新加坡跨境贸易服务）、以及多语言环境下的本地化内容生

成挑战。在东南亚中国供应商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地理邻近性带来的网络时延优势、

文化相似性促进对产品的理解、以及价格敏感度匹配的成本结构。 

二、API 接口作为服务交付的技术载体 

所谓“Token 出海”，就是中国 AI 企业依托部署于境内的数据中心集群，利

用国内电力供应和算力基础设施完成大模型推理运算的全部物理过程（电力消耗、

服务器运转、计算推理均发生在中国境内）；最终形成的智能化服务成果以

Token 为基本计量单位，通过 API 接口传输至全球终端用户，并按实际消耗量以

外币（主要为美元）计费结算。这一模式理想状况下可被概括为”电力不出境、

价值跨境交付”，精准捕捉了其区别于传统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独特属性：零

物流成本、零关税壁垒、即时生产与消费。它将中国的能源优势、制造业优势与

数字技术优势进行系统性整合。同时，也对现有国际收支统计体系提出挑战，既

非传统货物贸易，也难以完全归入现有服务贸易分类，其跨境数据流动的价值计

量和归属认定需要新的统计框架。 

1 个 Token 约等于 4 个英文字符或 0.75 个英文单词，中文因字符集差异通常 1

个汉字约等于 1.5-2个 Token。厂商按输入 Token（Input/Prompt）与输出 Token

（Output/Completion）分别计费，两者之和为单次请求总成本。商业化运营中，

计费机制采用分层定价策略：输入 Token 与输出 Token 分别计价，后者因计算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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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度更高而定价溢价；同时根据模型规模与性能等级设置差异化费率。以中美主

流模型定价情况而言（OpenRouter 2026 年 5 月数据）： 

 

API 接口作为服务交付的技术载体，实现了模型能力与终端应用的解耦。全

球开发者无需自行部署复杂的基础设施，仅需通过简单的请求即可调用中国 AI 企

业的推理能力。还是以 OpenRouter 平台为例，它将全球 300-400 余个模型的 API

统一封装成标准化接口，向开发者提供"一站式调用+智能路由+统一账单"服务，

并基于充值积分（ credits）抽取约 5%~5.5%的平台费。这种”模型即服务”

（MaaS）的商业模式，使得中国 AI 企业能够将技术能力规模化输出至全球市场。 

三、服务类型 

目前中国 AI 企业的服务仍以通用型服务为主力，比如：编程辅助、聊天机器

人、内容生成。专业型 AI 服务虽然当前收入占比不及通用型，但增速最快，是

Token 出海从”通用工具”向”行业基础设施”升级的关键方向。在全球通用场

景中，AI 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信用评分模型构建、欺诈行为识别、智能投顾服务、

合同自动审查等领域。JP Morgan 的 COIN 系统利用 AI 技术解析法律文件，专门

用于解析商业贷款协议、法律合同及复杂金融文件，代表了大型金融机构对 AI 能

力的强劲需求。COIN 的成功推动了摩根大通后续在 AI 领域的规模化投入（如后

续开发的 X-Connect 等系统），并被视为华尔街"AI+法律/合规"商业化的开端，

证明了传统金融机构对 AI 能力的刚性需求不仅存在于交易前台，也深度存在于中

后台的法律、风控与运营环节。试想如果中国 AI 企业通过 API 形式向海外金融机

构输出这些能力，可以避免独立面对需要获取金融服务牌照的程序，又能够按需

计费、灵活扩展。不过，金融领域的 AI 服务也面临着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各国

金融监管机构对算法决策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公平性提出了高标准。再比如百

川智能的医疗大模型 Baichuan-Med，而这类工具将会被纳入既有的监管体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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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为例，在医疗 AI 领域，HSA（Health Sciences Authority）将医疗 AI 软件

（SaMD, Software as a Medical Device）纳入医疗器械监管体系。  

另外，我们观察到未来还将会有很多实体融合型服务，将从”纯数字服务”

向”数字-物理融合产品”的前沿方向延伸。汕头作为玩具制造重镇，推动传统电

动玩具向 AI 玩具升级，这些产品搭载 DeepSeek、豆包、通义千问等大模型，

Token 计费服务方式内嵌于产品售价中，将一次性硬件销售转化为“硬件+服务”

的复合收入，为传统制造业集群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路径参考。这也依托于中央

部委批准汕头华侨试验区开展"来数加工"业务试点，使其成为继海南之后全国第

二个、广东省首个获批此政策的地区。通过《汕头经济特区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与《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条例》的制度建设，汕头华侨试验区依托“来

数加工”先行先试政策，建成 Token 出海全链条闭环：海外用户请求  → 经汕头国

际海缆进入专区 → 本地算力完成推理（消耗 Token）→ 结果返回海外。由此，中

国 AI 技术与算电资源以高附加值的数字服务形式出口。其核心制度创新是“数字

保税区”模式，明确"来数加工"的"两头在外"属性——数据来自境外、结果用于

境外，符从入境通道（专线）→处理环境（试验区）→出境路径（原路返回）形

成闭环，便于监管部门实施穿透式监管。 

四、算电协同 

2025 年 3 月，国家数据局同意 7 地开展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

广东、上海等多地方案将算力协调纳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十五五”规划

纲要明确要求”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2026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强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

度，支持公共云发展”。这一模式将从企业自发行为上升为国家战略导向。"算电

协同"模式正推动绿电直供与词元（Token）绿色生产，数据中心与风电、光伏项

目直接签订长期购电协议（PPA），甚至共建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将绿电成本

优势锁定为 Token 定价的结构性优势。 

这一模式的进阶形态是“零碳 Token 工厂”。 2026 年 1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将"算力设施

"列为零碳工厂培育的重点行业领域之一，计划到 2027 年培育建设一批零碳工厂，

由此推行零碳供应链管理，带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减碳。在全球碳边境调节机制

（CBAM）等新型贸易壁垒可能扩展至数字服务领域的背景下，零碳 Token 生产

能力的建设将成为未来竞争的重要维度，提前布局将形成战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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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算力金融化：算力期货、算力保险、跨境结算基础设施 

Token 经济的深化发展也催生了算力金融化的创新方向。2026 年 5 月，芝加

哥商品交易所（CME）宣布与指数提供商 Silicon Data 合作，计划年内推出全球

首个锚定 GPU 算力租赁费率的现金结算期货。该产品以 A100、H100、B200 等主

流 GPU 的现货租赁费率为标的，采用现金差价结算。虽然存在算力现货定价透明

度不足、算力性能指标尚未形成行业统一标准、跨境算力服务的司法管辖权冲突，

但这类期货产品可能允许云厂商可通过期货锁定未来收入，对冲 GPU 折旧风险，

AI 企业可以固定算力成本，避免训练/推理高峰期价格冲击。算力保险产品为数据

中心运营中断、网络攻击、合规事件等风险场景提供损失补偿，降低企业的运营

不确定性。跨境结算基础设施针对 Token 消费的微支付、多币种、高频结算特征，

优化传统跨境支付的高成本、低效率问题，探索基于区块链的实时结算方案。

2026 年 5 月，中国银行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签署合作备忘录，成为首家参与中

国算力平台生态建设的金融机构。双方依托数字人民币为"算力银行""算力超市"

提供 7×24 小时支付结算能力，并通过智能合约实现算力交易"撮合-交付-结算"线

上闭环。算力金融化将使 Token 从”技术服务”升级为”可交易资产”，为数字

经济的金融基础设施创新提供试验场。对法律服务而言，核心机遇在于算力资产

的确权融资架构设计、跨境算力交易的合规路径规划，以及算力金融产品的监管

适配。 

六、法律服务关注点 

虽然 token 出海的模式存在很多想象空间，但在这个过程中，原生性地存在多

法域的协同管理问题。首先，中国法域的合规要求构成其“母国法律”约束框架。

《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重要数据出境须经安全评估；

《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了个人信息出境的三条合规路径——安全评估、标准合

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则细化了安全评估的触发条

件、程序要求与申报材料。 

而目标市场法域的合规要求呈现碎片化与趋严化并存的特征。欧盟 GDPR 以

其域外效力和严苛标准构成最严格的合规壁垒——“数据最小化”原则、跨境传

输的充分性认定、用户”被遗忘权”等规定，对”数据进入中国境内处理”的

Token 出海模式构成直接挑战。美国虽无联邦层面统一隐私法，但加州

CCPA/CPRA、弗吉尼亚 VCDPA 等州级立法形成了”拼图式”合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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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各国数据本地化要求程度不一：越南、印尼要求特定类型的数据必须

在境内存储，其中越南侧重网络空间服务提供商，印尼侧重公共部门及金融领域；

新加坡作为区域数据中心枢纽，其数据保护法律与欧盟标准较为接近；泰国《个

人数据保护法》已于 2022 年全面生效并进入执法阶段，菲律宾《数据隐私法》自

2012 年实施至今逾十年，两国核心法律框架已建立，但监管细则与执法统一性仍

在持续完善中中。这种法律环境的多样性，迫使模型服务企业建立多司法管辖区

的动态合规能力。 

而更为不容忽视的要点在于，当中国模型通过 API 服务全球用户时，其技术

能力是否构成《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中的限制出口技术。根据现行

目录，“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术”、“  专门用于汉语及少数民

族语言的人工智能交互界面技术（含语音识别技术）”、“专门用于汉语及少数

民族语言的语音合成技术”等与大模型相关的技术已被明确列为限制出口技术。

向海外提供与上述技术相关的 API 服务，是否构成”技术出口”，现行法规未明

确将 API 调用界定为技术出口，但监管实践对 '视同出口 '的解释呈扩张趋势，从近

期 M 案我们也关注到管逻辑已从"有形技术转让"延伸至"技术能力跨境转移"。如

涉及私有化部署、本地微调、联合研发等增值服务的可能需单独评估。这些问题

的法律定性直接影响企业的跨境服务架构设计，需要运用技术理解、规则解释和

实务操作三个维度上的综合能力。 

在与企业探讨的过程中，我们更青睐的方式是分层合规策略的设计：对于个

人用户，采用标准化的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通过产品界面实现告知和同意；对

于企业客户，提供可协商的数据处理协议（DPA）和服务等级协议（SLA），满

足其定制化合规需求；对于政府客户，可能需要接受额外的安全审查和合规审计。

这种分层策略既控制了合规成本，又满足了不同客户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而长远

来看，我们觉得企业的绿色竞争力尤其重要，这就包括了布局零碳算力，通过绿

电直供、碳抵消等方式降低产品的碳足迹；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在数字税和碳关

税的规则设计中争取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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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枫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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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满》 

Grain Buds 
 

小满，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 

寒来暑往是气候，鸟语花香是物候，小满是一个表征物候的节气。其关注点不在气，而在物。

“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所以小满也是最接地气的节气。 

 

小满之名，有两层含义。 

第一，与气候降水有关。小满节气期间南方的暴雨开始增多，降水频繁；民谚云“小满小满，

江河渐满”。小满中的“满”，指雨水之盈。 

第二，与农业小麦有关。在北方地区小满节气期间降雨较少甚至无雨，这个“满”不是指降水，

而是指小麦的饱满程度。 

 

 

元代文人吴澄编著《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他将一年二十四节气分成“七十二候”，每个节气

分成三个候，其中小满三候为：“一候苦菜秀，二候靡草死，三候麦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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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候苦菜秀 

小满时节，可以食用苦菜了。以前，在春夏交际青黄不接的时候，人们需要靠野菜、野果填饱肚

子。所以人们对春天里先发出芽、长出叶、结出果的植物，有一种格外的关注。现在虽然不需要再以苦

菜充饥，但苦菜还是会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 

二候靡草死 

什么是靡草？是“草之枝叶而靡细者”，是一种细长的、柔软的草。到了初夏时节，喜阴的柔嫩细

长的草类受不了风吹雨淋，尤其是受不了烈日的曝晒，会陆续枯死。在古人看来，小满时节的阴阳消

长，造就了草类的轮替。 

三候麦秋至 

“百谷以其初生为春，熟为秋。”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理念，虽然小满时节对我们来说是夏

天，但对于即将成熟的麦子来说，已经是它们的秋天了。麦收开始进入倒计时，这个时候人们也格外在

意天气，确保麦子可以成熟收割。 

 

万物初盈，小得圆满 

愿你我也能保持“小满”的状态 

不负这初夏良辰 

收获人生的幸福与美满 

(来源：人民日报，北京发布） 


